本知情同意书一式三份，学生本人、学生所在学院外事秘书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各保留一份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境外交流知情同意书

学生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                      

      北京林业大学       学院   级          专业  本科生/研究生 

  接收单位：                  交流起止时间                    
联系方式：
家长姓名           与学生关系       联系方式                    

学生自愿申请并经审核，符合参加境外交流学习活动的有关条件（依据项目派出条件），赴接收单位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赴外交流起止时间根据项目确定。

赴境外交流前：
学生应在交流学习活动开始之前，及时前往学院（本科生）/研究生院（研究生）办理请假或学籍异动等相关必要手续，并按时向北京林业大学缴纳在外期间应缴纳的学费等费用。学生应自行承担在外交流学习期间的所有个人费用。

学生应在交流学习活动开始之前，认真学习“教育部平安留学”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教育部平安留学”）的行前培训相关知识。

学生应认真学习国内及接收单位所在国家出入境相关管理规定及签证相关政策，并提前了解留学国家及境外接收单位对人员准入和检疫的相关政策，避免入境滞留或被遣返，同时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学生须根据交流学习活动要求，制定学习计划并完成相应学习任务。在外交流学习所得学分如需转回本校，须在派出前与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及教务处/研究生院预先沟通，在确认赴外交流学分可转回后，方可在结束交流返回学校后办理转回学分手续。

赴外交流期间，学生须对自身人身及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并在赴外之前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需涵盖出境当天、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及入境当天）、全额医疗保险等必要保险，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意外情况。

赴境外交流期间：
1.赴外交流期间，学生应遵守接收单位有关规定及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注意个人言行举止，维护中国人在外形象。在交流学习期间不进行违法犯罪行为；不从事有损国家和学校利益、国家和学校形象的行为；不参加违反留学国家外方高校规定的活动；不参加任何形式的传教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参加对人身安全产生危害的危险活动。因个人原因违反接收单位规定或当地法律法规造成的一切后果，学生应承担全部责任。

2.赴外交流期间，学生应与所在学院保持紧密联系，以月为时间单位向学院联系人（班主任/辅导员）共享赴外交流动态，并保留好交流记录。不得擅自更改在外交流学习期限。如对学习计划有任何调整，须提前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执行。

3.赴外学习期间须保持电话、微信、QQ 等联系方式畅通，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前往危险场所和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遇到危险情况，须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接收单位或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求助，并及时将情况报告所在学院联系人。
赴境外交流后：
1.在交流学习期满后，需参照本科生/研究生管理规定要求，及时前往相关部门办理复学手续、学分认定等工作。
2.赴外交流结束后，学生需在15个工作日内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提交赴外交流总结，并附上赴外交流期间与学院保持联系的记录。鼓励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分享经验体会。

其他：
1.学生经慎重考虑，并征得家长同意，自愿前往          （国家/地区）开展境外交流学习活动。学生家庭具备必要经济实力，能够负担赴外交流期间所需全部费用。学生本人和家长承诺已认真阅读并知悉本知情同意书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并将按照要求完成境外交流学习。如违反上述规定，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2.学生及家人应了解，学生在外方高校交流学习（包括往返途中）期间遇到以下安全风险的，学生及家长不就此向学校主张任何责任：因地震、雷击、台风、洪水、战争、动乱、流行性疾病等不可抗力事件造成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安全事故造成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突发疾病或心理问题造成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学生自身行为不慎引起学生本人人身伤亡或者故意侵害他人引起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他人触犯法律的行为引起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如学生未在境外交流学习期间根据自身情况购买包括但不限于人身、疾病、意外伤害等保险致使发生保险事故时无法获赔的；其他在学生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或财产损失的。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签字须由学生及家长本人完成，请勿代签。


